
台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文件

台人社发〔2014〕156 号


关于2014年度高级经济师
资格申报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

 各县（市、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市直有关部门：

根据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做好2014年度高级经济师资格申报工作的通知》（浙人社发〔2014〕109号）和《浙江省高级经济师资格评价条件》（浙人社发〔2014〕99号）等有关文件精神，结合我市实际，为做好2014年度高级经济师资格的申报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高级经济师资格的学历、资历等要求。

现聘任在经济师岗位上，并具备下列条件之一者,可申报高级经济师资格：

       （一）获得博士学位，取得经济师资格后,担任经济师职务2年以上；

　　（二）获得硕士学位，取得经济师资格后，担任经济师职务4年以上；

　　（三）大学本科毕业或大学普通班毕业，取得经济师资格后,担任经济师职务5年以上。

       先取得经济师资格,后取得规定学历者，取得规定学历前后的经济师资格年限可合并计算。

　　经济师资格含可以聘任经济师职务的相关执业（职业）资格。

　　担任其他高级专业技术职务1年以上，因工作岗位变动，现实际从事经济工作的，须转评高级经济师资格；或因实际工作岗位需要，担任其他高级专业技术职务1年以上，符合申报条件的，可兼评高级经济师资格。

申报对象评审资历计算时间截止到2014年12月31日。

     二、破格申报条件

（一）不具备规定的学历(学位)、资历条件的人员，但具备下列5项条件中的3项以上者，可以破格申报高级经济师资格。破格申报一般只允许单破，即破学历或破资历，对资历条件的破格，提前时间一般不超过1年。

　　1.设区市以上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或被列为设区市以上政府人才培养工程的培养对象，或被授予设区市以上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称号，或荣获政府授予的省（部）级以上荣誉称号者，或所主持的单位被授予省（部）级以上先进集体称号；

　　2.主持管理企业（或大型项目）主要经济业务工作，并取得显著的经济效益。近3年年均销售收入1000万元以上或年均缴税在100万元以上的盈利企业（项目）；

　　3.省、部级三等及以上或设区市（厅）级一等科技进步奖，经济或其他社会科学研究成果项目政府奖励的主要贡献者；

　　4.作为主要作者，正式出版过1本经济研究、经济技术或经济管理等方面的专著或译著，或编写过大、中专教材，并为主编、副主编及主要撰稿者；

　　5.独立或作为第一撰写人在国家专业性学术会议上交流（收入出版的论文集）或在公开发行的报刊杂志上发表过3篇以上有较高水平的经济专业论文。

　 （二）虽未取得经济师资格，但具备以下条件者，可以破格直接申报高级经济师资格。

　　1.一定规模企业的董事长、总经理，或40周岁以上的副董事长、副总经理，已在本企业任上述职务3年以上。

　　2.所在企业达到以下条件：

　　（1）建筑工程企业（盈利企业）：具有工程施工总承包二级及以上资质，净资产5000万元以上，近3年年均工程结算收入1.5亿元以上，外向度（省外建筑业产值占其总产值的比例，下同）50%以上；或具有工程专业承包一级资质，净资产2500万元以上，近3年年均工程结算收入7000万元以上，外向度40%以上；或具有工程监理（或招标代理、或造价咨询）甲级资质，净资产500万元以上，近3年年均营业收入2500万元以上。

　　（2）房地产企业：具有房地产开发企业二级及以上资质，近3年房屋建筑竣工面积累计25万平方米以上，且近3年商品房销售额累计25亿元以上的盈利企业。

　　（3）交通建设工程企业：具有二级及以上总承包资质，3000万元以上的企业注册资本金，近3年年均营业收入3亿元以上的盈利企业。

　　（4）矿山企业（盈利企业）：省级以上绿色矿山企业，近3年年均生产总值在5000万元以上。注册资本金：金属类、萤石类和地热类矿山1000万元以上；建筑石料类矿山2000万元以上；石灰石类矿山3000万元以上。近3年年均开采量：金属类、萤石类矿山企业5万吨以上；地热类矿山企业30万吨以上；石灰石类矿山企业100万吨以上；建筑石料类矿山企业200万吨以上。

　　（5）金融企业（盈利企业）：法人金融机构（包括银行类、证券期货类、保险类法人机构）；或上年末存贷款余额分别达到10亿元（含）以上的银行类分支机构，上年证券期货交易量达到全省证券期货营业部平均交易量水平（含）以上的证券期货公司分支机构，上年产险保费收入达2000万元（含）以上和寿险保费收入达1亿元（含）以上的保险公司分支机构。

　　（6）其他类企业：近3年年均销售收入5000万元以上、净资产收益率在6％以上;或近3年年均缴税在500万元以上的盈利企业;或近2年内本企业销售收入进入全省本行业（大类）前10位。

　　3.具备以下条件中的3项：

　　（1）善于运用现代先进的专业技术、经济管理知识及手段，研究和解决企业经营管理中的难题，并取得显著的经济效益或社会效益；

　　（2）省（部）级三等、设区市（厅）级二等及以上科技进步奖等相应政府奖励项目的主要贡献者，或被评为省（部）级以上优秀企业家、优秀厂长（经理），或获得设区市（厅）级以上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有突出贡献中青年科技人员、优秀专业技术人员、优秀拔尖人才，或获得设区市（厅）级相关荣誉称号2项以上；

　　（3）获得博士学位从事经济专业工作满2年，获得硕士学位从事经济专业工作满7年，大学本科学历从事经济专业工作满10年，大学专科学历从事经济专业工作满20年，不具备上述学历的人员从事经济专业工作满25年；

　　（4）正式出版过经济专业方面的专著，或在公开发行的报刊杂志上发表不少于2篇具有较高研究价值的经济管理文章。 

　　三、外语、计算机应用能力和继续教育要求：

　　（一）40周岁以下的申报对象，须取得全国职称外语等级考试B级合格成绩或达到省合格标准。40周岁以上申报对象的外语水平不作为申报高级经济师资格的必备条件，只作为专家评审的依据之一。符合外语免试条件的按有关规定执行。

（二）45周岁以下的申报对象须按规定提供全国计算机应用能力考试4个模块的合格证书或符合相应免试条件

（三）继续教育要求：任职期间参加相关继续教育培训，并达到规定学时（学分），本年度评审专业技术资格对象须完成一门继续教育公共课培训，并考核合格。

四、其他要求：

（一）年度考核要求：申报对象近3年年度考核为合格（或称职）以上，破格申报对象须有1年以上年度考核为优秀。

（二）为提高工作效率和服务质量，规范专业技术资格评审管理工作，高级经济师资格仍采用网上申报与纸质材料同时报送的办法。申报对象需登录浙江省高级专业技术资格申报服务系统进行个人申报（附件1）。

（三）申报对象公开发表的论文是指发表在《浙江省申报高级经济师资格发表论文的杂志目录（试行）》（附件10）所列杂志上的论文。

（四）、申报对象须参加省统一组织的专家面试答辩，面试答辩主要考察应试人员经济专业理论知识及经营管理工作能力。面试答辩成绩作为评审的重要依据之一，具体安排另行通知。

五、申报材料要求：

     （一）各县（市、区）人力社保部门或市直单位主管部门需报送的材料，以及申报对象送审材料须包含的内容和材料装订要求见《申报高级经济师资格材料具体要求》（附件2）。

（二）申报高级经济师的材料要求真实规范、书写清晰、手续齐全、装订完备。各单位要对申报对象提交的评审材料进行审核，并采取适当方式进行为期7天的公示，公示结果填入《推荐高级经济师资格人员情况综合表》（附件3）相应栏内；申报对象和单位要对申报材料的真实性负责，并在《专业技术资格评审材料真实性保证书》（附件9）上签字。对有关复印件须经单位及当地人力社保部门核对原件验证盖印后才能上报。

（三）申报人员材料按隶属关系，由县（市、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统一上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市直企事业单位申报对象提交的评审材料经单位及主管部门核对原件验证盖印后直接上报市人力社保局专业技术人员管理处。申报材料上报时间截止8月30日，逾期不予受理。申报对象论文、业绩材料等截止时间为2014年7月31日。

（四）《推荐高级经济师资格人员情况综合表》统一使用A4纸打印，共4页，不得增页、附页，严格按规定的页面填写，同一页内各栏目之间可根据内容多少作调整；一式20份，其中1份装订在申报材料内。

六、对于2002年以后取得的国内大专及以上学历的申报对象须提供《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无法提供备案表的须提供《中国高等教育学历认证报告》），国外的学历、学位须提供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认证的《国外学历学位认证书》，港、澳、台地区的学历、学位须提供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认证的《港澳台学历学位认证书》，方可按相应学历学位申报专业技术资格评价。根据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浙江省海外高层次人才居住证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浙政办发〔2011〕28号）精神，对持有《浙江省海外高层次人才居住证》并在我省自主创业或工作的海外高层次人才，可凭相关证明材料申报评审相应专业技术资格。

七、为规范专业技术资格申报评审工作，防止申报中“挂靠”行为，从今年起，申报对象须提供当地人力社保部门出具的《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缴费证明》，还未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事业单位对象须提供签订的《事业单位聘用合同》或事业单位身份证明材料。对在申报过程中有弄虚作假行为的人员，其申报材料予以退回，并从次年起3年内不得申报高级专业技术资格，已参加评审取得资格的取消其资格。

八、申报高级国际商务师资格的要求参照上述办法执行。

九、评审费收费标准：根据浙江省物价局、财政厅《关于调整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收费标准的通知》（浙价费[2002]229号）精神，各单位在上报评审材料同时。按规定缴付高级经济师资格评审费每人280元，推荐费每人150元，合计430元。

附件： 1、申报对象网上申报办法
2.申报高级经济师资格材料具体要求
               3.推荐高级经济师资格人员情况综合表
               4.破格推荐高级专业技术资格审核表
               5.职称外语免试审核表
               6.计算机应用能力免试审核表
               7.评委会评审对象资格审查花名册
               8.直接推荐高级经济师资格审核表
               9.专业技术资格评审材料真实性保证书
              10.《浙江省申报高级经济师资格发表论文的杂志目录（试行）》
                           台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14年7月29日

台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公室     2014年7月29日印发

附件1

申报对象网上申报办法

申报对象注册、填写、上传的所有内容必须真实规范。否则，后果自负。网上申报具体程序如下：

一、申报对象从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网（网站：http://www.zjhrss.gov.cn）下载相应表格。填写《推荐高级经济师资格人员情况综合表》（word电子版）。

二、申报对象登录浙江省高级专业技术资格申报服务系统（网址：http://115.236.191.134:8080/zcss/login.jsp，字母为小写）进行个人申报注册，登录系统后在职称申报首页点击“新建职称申报”，填写申报简表，上传填写完整的《推荐高级经济师资格人员情况综合表》（PDF格式）和个人免冠照片(jpg格式，不大于300×420像素，不小于200×280像素，照片文件大小不超过10k)，点击“保存”，其他附件材料无需上传。填写完成后在“在报职称管理”中点击“申报者姓名”，在弹出的“综合表”页面中打印含水印的《推荐高级经济师资格人员情况综合表》。

三、将含水印的纸质材料交给所在单位。单位对纸质材料进行审核，并对规定的内容进行公示。

四、选择申报材料报送单位。申报者个人登录系统后点击 “报送单位设置”，在右侧的界面中点击“选择框”，从弹出的树形列表中选择材料的报送单位，县（市、区）申报对象选择县（市、区）人力社保局，市直单位申报对象选择市人力社保局，省属单位申报对象选择单位主管部门（账号另行分配），然后点击“确定”。

五、公示无异议后，申报者个人将电子材料直接网上报送到已设置的“报送单位”，所在单位将纸质材料报送到上级管理单位。电子材料与纸质材料的内容必须一致，否则后果自负。

附件2

申报高级经济师资格材料具体要求
一、县（市、区）人力社保部门或市直单位主管部门需报送材料

（一）评审委托书1份；

（二）《评审对象资格审查花名册》1份，花名册1份（Execl表格）。

（三）所有申报对象评审表抽出编号（序号与花名册和材料袋序号一致）后，扎在一起报送；

二、评审对象送审材料必须具备的内容和装订要求：

（一）送审材料内容

1、材料清单1份（贴在档案袋上）；

2、《专业技术资格评审表》一式3份；

3、专业技术资格评审材料真实性保证书；

4、《推荐高级经济师资格人员情况综合表》一式20份，统一使用A4纸（297mm×210mm）打印，共4页，不得增页、附页，严格按规定填写打印，其中一份装订在申报材料内；

5、身份证，学历、学位证书、《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或《中国高等教育学历认证报告》，国外（港澳台）学历学位须提供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认证的《国外（港澳台）学历学位认证书》，现专业技术资格证书，现受聘专业技术职务聘书，荣誉证书及获奖项目证书等，集体项目须提供主要贡献者依据；

6、职称外语等级统一考试成绩合格证书或成绩单，计算机应用能力考核合格证书，如属免试人员，需报《外语免试审核表》或《计算机应用能力免试审核表》；

7、当地人力社保部门出具的近3年《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缴费证明》，未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事业单位对象提供签订的《事业单位聘用合同》；

8、继续教育证明；

9、从事经济专业工作资历证明；

10、任期或近3年度考核材料一套；

11、任现职以来的工作总结1份；

12、发表有代表性的论文、著作2至3篇复印件一套（需复印出杂志或著作封面、刊号、目录、所写文章，面试答辩论文必须装订在内），并提供原件一套。不便装订的书和提供的一套原件不需装订；

13、《破格推荐高级专业技术资格审批表》（破格申报对象填写）；

14、《直接推荐高级经济师资格审核表》（直接申报对象填写）；

15、企业主要负责人的相关证明材料（直接申报对象提供）；

16．建筑工程企业直接申报对象提供：企业资质证书复印件，经当地统计局确认的企业近三年建筑业行业统计报表（建筑施工企业提供）；

17.房地产企业直接申报对象提供：企业资质证书复印件；经当地统计局确认的企业近三年房地产开发统计报表；

18.交通建设工程企业直接申报对象提供：企业资质证书复印件；

19.矿山企业直接申报对象提供：省级以上绿色矿山企业证明，当地国土部门出具能反映企业近三年年均开采量的证明材料；

20.金融企业直接申报对象提供：法人金融机构营业执照复印件；当地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出具的银行类分支机构上年末存贷款余额分别达到10亿（含）以上、所在地或上一级证监业协会、期货业协会出具的证券期货公司分支机构上年证券期货交易量达到全省证券期货营业部平均交易量水平（含）以上、所在地或上一级保险业协会出具的保险公司分支机构上年产险保费收入达2000万（含）以上和寿险保费收入达1亿元（含）以上的相关证明材料。

21.其他类企业直接申报对象提供：为本企业作出较大贡献，企业近3年平均年缴税在500万元以上（税务部门出具，需分别注明营业税和企业所得税）、盈利情况，或年销售收入5000万元以上、净资产收益率在6％以上，或近2年内本企业销售收入进入本行业（大类）前10位相关证明材料；

22.审计师事务所或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近3年的企业审计报告、企业资产负债表、企业损益表，工商营业执照及由注册地所在工商行政部门出具的验资报告等证明材料（所有直接申报对象提供）。

（二）材料装订要求
⒈正常申报对象

送审材料内容（一）中的3—13项材料需按顺序装订成册，并编制目录。

⒉破格申报对象

分两册装订：

第一册：送审材料内容（一）中的3—13项材料需按顺序装订成册，并编制目录。

第二册：《破格推荐高级专业技术资格审批表》、学历、学位证书、《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或<中国高等教育学历认证报告>）、现专业技术资格证书、受聘专业技术职务聘书、从事经济专业工作资历证明、符合相应破格条件的相关证明材料按所符合破格条件顺序装订成册，并编制目录。

⒊直接申报对象

分两册装订：

第一册：送审材料内容（一）中的3—13项材料需按顺序装订成册，并编制目录。

第二册：

（1）《直接推荐高级经济师资格审核表》；

(2）符合直接申报第一条企业主要负责人的相关证明材料；

（3）符合直接申报第二条企业主要所在企业符合条件的相关证明材料

a.建筑工程企业：包括送审材料内容（一）16和22项材料；

b.房地产企业：包括送审材料内容（一）17和22项材料；

c.交通建设工程企业：包括送审材料内容（一）18和22项材料；

d.矿山企业：包括送审材料内容（一）19和22项材料；

e.金融企业：包括送审材料内容（一）20和22项材料；

f.其他类企业：包括送审材料内容（一）21和22项材料；

（4）符合直接申报第三条

①符合第1项及相关证明材料；

②符合第2项及相关证明材料；

③符合第3项及相关证明材料；

④符合第4项及相关证明材料。

上述材料按顺序装订成册，并编制目录。

推荐高级经济师资格人员情况综合表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
	

	现工作单位
	
	工作部门及岗位
	

	行政职务
	
	参加工作时间
	
	现从事专业
	
	专业工    作年限
	

	何时何校何专业毕（肄）业
获何学位及修业年限
	

	现专业技术资格及取得时间
	
	现聘任职务及时间
	

	近3年考核情况
	
	申报类别
	

	外语成绩
	
	计算机应用能力考核成绩
	

	面试答辩论文
	

	继续教育完成情况
	起止时间
	培训项目
	组织单位
	学习情况

	
	
	
	
	

	
	所完成的继续教育学分（学时）
    年至    年必修学分（学时）   分（学时），选修学分（学时）   分（学时）。

	专

业

工

作

经

历
	

	政治表现（含职业道德、工作态度）
	

	专

业

工

作

能

力


	

	专业理论水平（论文、论著及评著）
	论文（著）名称
	发表时间
	刊物或出版社名称
	刊号及刊期
	作者排名
	备注

	
	
	
	
	
	
	

	
	
	
	
	
	
	

	
	
	
	
	
	
	

	
	
	
	
	
	
	

	
	
	
	
	
	
	

	
	
	
	
	
	
	

	经济科研情况
	项目名称
	项目来源
	起止年月
	金额（万元）
	本人排名
	是否
结题

	
	
	
	
	
	
	

	
	
	
	
	
	
	

	获得专利情况
	专利名称
	类别
	专利号
	授权
年月
	授权单位
	本人排名
	是否
转让

	
	
	
	
	
	
	
	

	
	
	
	
	
	
	
	

	获奖及取得荣誉等情况
	获奖项目
	奖项、荣誉名称和等级
	授予单位
	获奖时间
	本人排名

	
	
	
	
	
	

	
	
	
	
	
	

	
	
	
	
	
	

	
	
	
	
	
	

	专业工作业绩情况（限1000字以内）
	

	（续）
	

	符合破格（直报）条件
	

	单

位

意

见
	评审材料是否经单位公示
	
	公示有无异议
	
	有何

异议
	

	
	                                     （盖章）       年     月     日

	当地人力社保部门或主管部门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下一级评委会推荐意见
	评委会总人数
	出席人数
	赞成票数
	反对票数
	弃权票数

	
	
	
	
	
	

	
	                                      （盖章）       年     月     日

	市地或省级厅局人事（职改）部门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注：1、本表统一使用A4纸打印，一式3份。2、本表中的“申报类别”指：研究类、决策类、实务类。3、本表中的业绩、论文（著）、科研、获奖、专利等是指任现职务以来所取得的。4、所有内容填写在规定的页面范围内，不得增页、附页，同一页内各栏目之间可根据内容多少相互调整。
附件4
破格推荐高级专业技术资格审核表

	姓  名
	
	性别
	
	出生年月
	

	工作单位
	
	行政职务
	
	专业工作年限
	

	何年何校何 专 业

毕    业
	
	专业技术职务
	

	
	
	聘任时间
	

	破格推荐何专业技术资格
	

	简  历
	

	破格推荐理由
	

	所在单位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主管部门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市（厅、局）人力社保部门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5

职称外语免试审核表

	姓  名
	
	性别
	
	出生年月
	

	现从事专业
	
	现专业技术职务及聘任时间
	
	推荐何专业

技术资格
	

	免试理由：

	单位意见：

    年  月  日（盖章）

	市（厅、局、总公司）人力社保部门意见：

    年  月  日（盖章）


附件6

计算机应用能力免试审核表

	姓  名
	
	性别
	
	出生年月
	

	现从事专业
	
	现专业技术职务及聘任时间
	
	推荐何专业

技术资格
	

	免试理由：

	单位意见：

    年  月  日（盖章）

	市（厅、局、总公司）人力社保部门意见：

    年  月  日（盖章）


	附件7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评委会评审对象花名册

	评委会主管部门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盖章)
	
	
	
	
	
	
	
	
	
	
	
	
	评委会开会时间____________________

	序号
	姓名
	身份证号
	工作单位
	单位性质
	性别
	出生年月
	参加工作时间
	行政职务
	最高学历
	何时何校何专业毕业
	取得何学位
	从事何专业工作
	专业工作年限
	现专业           技术资格
	现聘任专业技术职务
	推荐专业技术资格名称
	申报类别
	外语成绩
	计算机考核成绩
	单位考核情况
	继续教育情况
	下一级评委会推荐评审情况
	企业类型（直报对象填写）
	符合破格（直报）条件
	备注

	
	
	
	
	
	
	
	
	
	
	
	
	
	
	名称
	取得时间
	名称
	聘任时间
	
	
	
	
	
	
	总人数
	出席人数
	赞成数
	反对数
	
	
	

	　
	　
	　
	　
	　
	　
	　
	　
	　
	　
	　
	　
	　
	　
	　
	　
	　
	　
	　
	　
	　
	　
	　
	
	　
	　
	　
	　
	　
	　
	

	
	
	
	
	
	
	
	
	
	
	
	
	
	
	
	
	
	
	
	
	
	
	
	
	
	
	
	
	
	
	

	
	
	
	
	
	
	
	
	
	
	
	
	
	
	
	
	
	
	
	
	
	
	
	
	
	
	
	
	
	
	

	　
	　
	　
	　
	　
	　
	　
	　
	　
	　
	　
	　
	　
	　
	　
	　
	　
	　
	　
	　
	　
	　
	　
	
	　
	　
	　
	　
	　
	　
	

	　
	　
	　
	　
	　
	　
	　
	　
	　
	　
	　
	　
	　
	　
	　
	　
	　
	　
	　
	　
	　
	　
	　
	
	　
	　
	　
	　
	　
	　
	

	　
	　
	　
	　
	　
	　
	　
	　
	　
	　
	　
	　
	　
	　
	　
	　
	　
	　
	　
	　
	　
	　
	　
	
	　
	　
	　
	　
	　
	　
	

	　
	　
	　
	　
	　
	　
	　
	　
	　
	　
	　
	　
	　
	　
	　
	　
	　
	　
	　
	　
	　
	　
	　
	
	　
	　
	　
	　
	　
	　
	

	 
	　
	　
	　
	　
	　
	　
	　
	　
	　
	　
	　
	　
	　
	　
	　
	　
	　
	　
	　
	　
	　
	　
	
	　
	　
	　
	　
	　
	　
	

	  注：“单位性质”栏按浙人专〔2007〕57号文件中单位性质内容填写；“申报类别”栏填经济研究、经济管理决策、经济管理实务 。
	本表一律用A3纸打印


附件8

直接推荐高级经济师资格审核表

	姓  名
	
	性别
	
	出生年月
	

	工作单位
	
	行政职务
	
	经济专业工作年限
	

	最后学历
	
	何年何校何专业毕业
	

	简历
	

	直接推荐理由
	

	所在单位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主管部门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市（厅、局）人力社保部门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9

专业技术资格评审材料真实性保证书

本人申报                 专业技术资格，所提供各种表格、相关证书、业绩成果、论文等材料真实可靠。如有任何不实，愿按专业技术资格评审的有关规定接受处理。

申报人：

年    月    日

兹保证           同志确系本单位职工，所报材料审核属实。如有隐瞒，愿承担相应责任。

                              单  位（盖印）：

                              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附件10
	
	

	浙江省申报高级经济师资格发表                                       论文的杂志目录(试行)

	         一、具有国际标准刊号“ISSN”的期刊。

	         二、具有国内统一刊号“CN”的期刊。

	         三、具有省准印证号“浙内准字”的期刊目录如下：

	序号
	资料名称
	准印证号
	主办单位

	1
	浙江农村金融
	浙内准字第O009
	省农行

	2
	浙江现代农业
	浙内准字第O014
	浙江省农业厅

	3
	浙江财税与会计
	浙内准字第O024
	浙江省财政厅

	4
	浙江审计
	浙内准字第O025
	浙江省审计厅

	5
	发展规划研究
	浙内准字第O057
	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

	6
	浙江税务
	浙内准字第O058
	浙江省地方税务局

	7
	浙江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浙内准字第O088
	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8
	浙江工商
	浙内准字第O093
	浙江省工商业联合会

	9
	浙江税政
	浙内准字第O097
	浙江省国税局

	10
	浙江工商行政管理
	浙内准字第O100
	浙江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11
	浙江建设
	浙内准字第O141
	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12
	浙江渔业
	浙内准字第O156
	浙江省海洋与渔业局

	13
	浙江商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浙内准字第O161
	浙江省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14
	浙江旅游职业学院学报
	浙内准字第O168
	浙江旅游职业学院

	15
	浙江国资
	浙内准字第O176
	浙江省国资委

	16
	浙江经济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浙内准字第O182
	浙江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附件3：









